旅行業報備以電腦網路經營旅行業務申請書

受文者：交通部觀光局

主　旨：本公司以電腦網路經營旅行業務，請准予備查。

說　明：
一、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32條規定，旅行業以電腦網路經營旅行業務者，其網站首頁應載明下列事項，並報請交通部觀光局備查：

(1) 網站名稱及網址。
(2) 公司名稱、種類、地址、註冊編號及代表人姓名。
(3) 電話、傳真、電子信箱號碼及聯絡人。
(4) 經營之業務項目。
(5) 會員資格之確認方式。
二、檢附本公司網站首頁及旅行社網站首頁載明事項表如后。
公司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股份）有限公司
註冊編號：
代表人：
地址：
聯絡人：

聯絡電話：（　　）

行動電話：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旅行社網站首頁應載明事項表

	項目
	內容
	主管機關審查意見

	公司名稱
	旅行社(股份)有限公司
	

	網站名稱
	
	

	網址
	
	

	種類
	□綜合旅行業
□甲種旅行業

□乙種旅行業
	

	地址
	
	

	註冊編號
	□綜
交觀□甲第　　　　　號

□乙
	

	代表人姓名
	
	

	電話
	
	

	傳真
	
	

	電子信箱號碼
	
	

	聯絡人
	
	

	經營之

業務項目
	□綜合旅行業經營業務範圍

□甲種旅行業經營業務範圍
□乙種旅行業經營業務範圍
	

	會員資格之

確認方式
	□會員制    □無會員制
	


蓋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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